
浙江嘉善“五优联动”加工企业公开竞价粮油交割细则
（国粮浙交2023第484号）
根据《浙江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深入推进我省粮食产业“五优联动”的指导意见》（浙粮〔2021〕23号）文件精神和《关于印发（嘉善县2023年粮食“五优联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善粮发〔2023〕4号）文件要求，现对参与嘉善县“五优联动”加工企业进行公开竞价，欢迎符合条件的粮食加工企业前来竞价。现公告如下：
一、竞价需求
（一）基本情况
1、嘉善县“五优联动”优质晚粳稻粮权属于嘉善县人民政府，2023年嘉善县产，质量要求符合国家标准（GB1350-2009）三等及以上，达到食品安全标准，且储藏品质为宜存。实行“一年一轮换”。
2、竞得加工企业负责粮食包干销售、并协助委托方做好品种鉴定，同时应改进加工工艺，加强品牌营销，努力提升嘉善优质粮市场占有率，并积极申报中国好粮油产品、放心粮油示范企业。
3、委托方负责优质晚粳稻订单收购合同的签订、组织收购、货款结算、质量检测、数据统计、储存保管等工作，并对储存的优质晚粳稻数量、质量及储存安全负责。
（二）基本要求
根据《关于印发（嘉善县2023年粮食“五优联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文件精神，委托方对优质晚粳稻订单粮（以下简称：订单粮）在品种、数量、生产主体、种植面积、收购入库、鉴定保管、销售出库等方面明确如下：
1、订单粮品种及数量
订单粮品种_秀水121，订单数量3300吨，每亩订单粮最高不超450公斤（具体按当年嘉善县粮食订单收购政策执行）。
2、订单粮生产主体
（1）订单粮生产主体必须为嘉善县范围内承包种植原则上在2000亩以上、今年晚稻订单数量500吨以上且种植晚粳稻品种“秀水121”面积种粮主体。 

(2）由符合条件的种粮主体提出申请，经农业农村种植面积核实。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根据优质订单数量和种植面积比例计算分配订单任务，填制《嘉善县优质晚稻订单分户清册》，与种植主体签订《嘉善县优质晚稻订单收购合同》。
3、订单粮收购入库
（1）委托方应在收购开秤前做好地磅、质量检化验仪器等设施设备的检修检测工作，确保过磅数量和质量检验准确。
（2）订单粮收购时间原则上为2023年11月至2023年12月底，收购稻谷质量必须符合国标三等及以上。
（3）委托方收购的订单粮应严格执行国家收购政策，依质论价、优质优价，按照嘉善县订单晚粳稻收购价+优质加价收购，款项支付给优质稻谷订单主体；优质加价款项由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收购过程中，随售粮款拨付给优质稻谷订单投售主体，开具收购发票。订单晚粳稻收购资金由委托方按县政府相关文件要求在收购前向当地农发行贷款支付；优质加价部分收购资金由竞得企业在2023年11月15日前一次性支付给委托方。
（4）在收购期间，竞得方应派出工作人员到委托方指定收购库点，共同负责订单粮的入库品种鉴定。
（5）如因天气因素、订单粮质量未能达到国标三等或因市场价格上扬等因素造成订单农户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从而致使委托方不能按时完成收购计划，委托方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4、订单粮定等定级和储存
订单粮收购结束后，由委托方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满仓鉴定（检测扦样时竞得方需现场参与确认），根据鉴定结果确定等级，检验费用由委托方承担。符合储备粮质量要求的订单粮食纳入县级储备，按储备粮管理有关要求保管。如在储存保管期间出现降等或保管损耗出现超耗，由此产生损失将由委托方负责。
订单粮食销售和结算价格。
（1）竞得加工企业根据《嘉善县优质晚粳稻谷拍卖成交合同》及用粮需求，提前一个月向委托方上报用粮计划，并按销售结算价格一次性付清货款，款到提货。从2024年5月15日开始提货，2024年7月15日前提清全部货物。若逾期未提完由此造成所开仓粮食质量下降、降等和数量缺少等问题，由竞得方负全责，委托方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2）销售结算：数量结算根据《关于执行粮油质量国家标准有关问题的规定》（国粮发[2010]178 号）和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出库检验报告，扣除水杂增量数量后，全额发货。

结算价格根据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出库检验报告，由相应等级的嘉善县级晚粳稻订单收购价+销售加价（10元/吨）+优质加价综合确定。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根据销售结算价格开具销售发票。

（3）损失损耗约定：稻谷以出库库点过磅计量为准。粮食在收购、装卸、运输、通风降温、扦样、储存等环节出现的损失损耗，根据订单粮食收购、运输、储存等过程的责权，设定二个检斤节点，一是粮食收购入库节点数量以委托方收购库点入库计量为准；二是竞得方提货节点以委托方储存库点检斤为准。订单粮食从收购入库至竞得方提货出库的全部损耗在0.5%（含）范围内的（包含水分损耗和保管损耗），由竞得方承担；超过部分由委托方承担。
二、竞价要求
1、本次交易“优质加价”采用网上限时竞价（最高价竞得）确定竞得单位，竞得单位即为销售出库加工企业。优质加价起始价10元/吨，交易每次的加价幅度为5元/吨。
2、合同签订：交易结束后竞得单位须在竞得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与委托方签订《嘉善县优质晚粳稻谷拍卖成交合同》，并按100元/吨支付履约保证金给委托方，履约保证金缴纳方式为银行保函、电汇、转账支票和银行汇票。逾期未签订合同或未支付履约保证金，则作竞得方违约处理。委托方应在合同履行完毕后3个工作日内办理退保手续。
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嘉兴分中心
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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